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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医保发〔2019〕40号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

   为切实保证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鼓励社会各界举报欺诈骗保医疗保障基金行为，加大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力度，现将《云南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试行）》（〔2019〕45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各级医疗保障局加强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工作，加大对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的宣传，并要求定点协议医疗机构和药店张贴辖区内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举报电话。

   二、各县市医疗保障部门设立举报奖励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据实结算。医疗保障部门定期向本级财政部门提出奖励资金申请，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及时将资金拨付到医疗保障部门，医疗保障部门收到财政拨付的奖励资金后及时兑现到举报人。

  附件：关于印发《云南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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